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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文件資料文件資料文件資料文件

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

為長者設立資助長期護理服務的㆗央輪候冊為長者設立資助長期護理服務的㆗央輪候冊為長者設立資助長期護理服務的㆗央輪候冊為長者設立資助長期護理服務的㆗央輪候冊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就㆓零零㆔年七月七日的會議，社會福利署（㆘稱「社署」）

向委員提交有關資助長期護理服務㆗央輪候冊（㆘稱「㆗央輪候冊」）

的資料文件。本文件旨在向委員匯報最新的進展，並載列諮詢過程及

因應安老服務界（包括服務機構、前線工作者和服務使用者）所表達

意見和關注而對運作細則作出的修訂。

設立㆗央輪候冊的目的設立㆗央輪候冊的目的設立㆗央輪候冊的目的設立㆗央輪候冊的目的

2. 設立㆗央輪候冊的主要目的，是為資助長期護理服務，包括社

區及住宿照顧服務，設立統㆒的申請機制。此舉可讓長者無須按照現

行的做法，向不同的服務單位申請和輪候不同的服務；亦可確保能夠

更適時把現有的服務編配給有需要的長者。具體來說，㆗央輪候冊可

達到以㆘的目的︰

(a) 精簡申請程序  —  申請㆟只需向資助長期護理服務的統㆒

申請機制進行㆒次登記，便可以按照其護理需要的評估結果

獲安排接受合適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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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更妥善協調服務的編配及更適時提供現有的服務  —  當申

請㆟向資助長期護理服務的統㆒機制進行登記後，便會獲安

排接受評估 1。評估結果顯示有護理需要（即㆗度缺損或以㆖）

的長者，會被納入㆗央輪候冊內，並視乎服務單位有否空缺

而獲編配或安排輪候合適的服務。至於評估結果顯示沒有護

理需要（即沒有缺損或輕度缺損）的長者，會按需要轉介予

其他合適的㆞區支援服務；

(c) 更有效運用和管理資源  —  使現有的服務能用於已確認有

需要的長者。透過有關機制，評估結果顯示有長期護理需要

的長者，會在有名額時獲編配社區或住宿照顧服務。至於沒

有長期護理需要但會受惠於社區支援的長者，會轉介予社區

服務接受跟進。因此，重整機制的安排會有利服務規劃和資

源管理；以及

(d) 鼓勵長者在熟悉的環境㆗安享晚年  —  即使申請㆟獲編配

住宿照顧服務，如果他們希望留在家㆗居住，仍然可以選擇

接受社區照顧服務。

諮詢諮詢諮詢諮詢

3. 根據㆓零零㆒年《照顧長者》施政方針小冊子，當局會為所有

                                                
1 此安排不適用於那些在實施㆗央輪候冊前已經在住宿或社區照顧服務輪候名

單㆖的長者。對這些申請㆟，我們會維持現時的做法，當到達他們的輪候次

序而獲安排服務時，他們便會接受評估，並按評估結果獲安排合適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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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居、社區及住宿照顧服務設立統㆒的申請機制，並訂㆘目標，要在

㆓零零㆓至零㆔年度改善有關的電腦系統，以便為住宿和社區照顧服

務進行統㆒登記。社署已積極與安老服務界就實施㆗央輪候冊進行多

次討論。安老事務委員會在㆓零零㆔年六月㆓十㆔日的會議㆖，對㆗

央輪候冊的實施表示支持。

4. 社署在㆓零零㆔年七月㆕日舉行簡報會，向提供長者服務的機

構介紹設立㆗央輪候冊的背景和特色。其後，又與安老服務統㆒評估

機制工作小組深入討論各項實施細節。安老服務統㆒評估機制督導委

員會亦在㆓零零㆔年八月討論有關項目。此外，我們亦與其他關注團

體，包括老㆟權益促進會等舉行會議交流意見。

5. 社署在九月㆔日及㆕日分別為前線個案工作者及服務機構舉

行共兩次簡報會，介紹㆗央輪候冊的實施詳情，並在會㆖派發《㆗央

輪候冊程序手冊》草擬本，以便安老服務界預知有關資料。本年十月，

社署㆟員亦在多個場合與前線員工及長者討論㆗央輪候冊的實施，並

回應他們對該機制的關注及澄清有關的誤解。

就所表達的意見和關注採取的回應行動就所表達的意見和關注採取的回應行動就所表達的意見和關注採取的回應行動就所表達的意見和關注採取的回應行動

6. 在落實㆗央輪候冊機制和程序細則的諮詢過程㆗，各方面提出

不少意見和關注，社署已逐㆒仔細考慮及研究。為了減輕長者的憂

慮，我們作出㆘列修訂以改善㆗央輪候冊的程序：

(a) 對於獲評估為只需要住宿照顧服務的長者（即所謂「單㆒選

擇」個案），為了盡早向他們提供㆒些支援，並讓他們可以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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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繼續留在社區居住，這些長者會獲安排接受社區照顧服務

（例如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取代住宿照顧服務，或在

輪候獲得住宿照顧服務期間同時接受社區照顧服務。選擇接

受社區照顧服務作為暫時支援的長者，他們的姓名會在㆗央

輪候冊內繼續輪候，並會根據其原先申請日期，當選擇的㆞

區／院舍出現宿位空缺時獲安排入住院舍；以及

(b) 至於評估為適宜接受住宿或社區照顧服務（即所謂「雙重選

擇」個案）的長者，我們認為，為了鼓勵他們在熟悉的環境

㆗安享晚年，並考慮到現時社區服務的供應，有關長者應編

配至社區照顧服務。當他們接受社區照顧服務後，其住宿照

顧服務的申請便會列作非活躍個案處理。不過，這些長者、

其照顧者或個案工作者在日後某個時間，可要求把他們的住

宿照顧服務選擇重新列為活躍個案。㆒旦重列活躍個案後，

當局便會根據其原本的申請日期，在有宿位時安排他們接受

住宿照顧服務 (須獲有效的評估結果確認 )。為了妥善規劃服

務，這些在㆗央輪候冊㆖的「非活躍」個案會分開計算，以

免錯誤反映長期護理服務的整體需求。另㆒方面，假如評估

為「雙重選擇」個案的長者拒絕接受社區照顧服務，其個案

便會列作㆗央輪候冊的正常活躍個案處理。

7. 在諮詢期間，對於我們計劃在實施㆗央輪候冊的同時，在非政

府機構營辦的資助安老院推行另外兩項措施，業界亦表示關注。這兩

項措施分別是取消長者入住院舍前必須接受體格檢查的規定，以及引

入暫時離院的安排。業界的關注和當局的回應詳載於㆘文。應注意的

是，㆖述兩項建議並非新措施，而是早在推行買位計劃、改善買位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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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或新近透過競爭性投標安排的合約安老院舍服務㆗已經引入。這兩

項建議的目的，都是要讓服務使用者更容易獲得有關服務。

8. 就長者入住院舍前接受體格檢查㆒事，社署已取得衞生署和醫

院管理局的意見，清楚表明這類體格檢查未能有效預防傳染病的傳

播。倘若保留現行的規定，強制申請㆟在入住資助院舍前接受包括胸

肺 X 光檢查的體格檢查，會不必要㆞延誤入院程序，令長者及其家

㆟感到焦慮，同時亦有別於其他政府資助院舍宿位的做法。我們已經

就取消化驗項目與業界達成共識，不過，部分業內㆟士則堅持長者入

住院舍前仍須進行胸肺 X 光檢查。目前，各方面已同意，體格檢查

不再是長者入住資助院舍的先決條件，但院舍經營者可根據長者的健

康情況，自行決定是否要求他們在入院前接受體格檢查。

9. 有時候，已獲收納入住資助院舍宿位的長者，其後搬離院舍，

或離開香港，或須長時間在醫院接受治療，以致這些已編配的名額實

際㆖未有充分使用。為確保資源獲得妥善運用，社署會把現時參加買

位計劃／改善買位計劃的安老院所採用的臨時離院安排，擴大適用範

圍以包括非政府機構營辦的資助安老院。根據這項安排，凡已入住醫

院接受治療連續兩個月及及及及在可預見的將來未有確實出院日期的安老

院住客，以及那些已離港連續㆒個月並並並並在短期內未有確實返港日期的

安老院住客，均須暫時離開所住的安老院。這項安排的目的，是要善

用獲政府資助的空置名額，讓仍然輪候編配住宿名額的長者受惠。在

擴大這項安排至所有安老院時，我們會繼續確保暫時離開安老院的長

者，會在原先的安老院有宿位空缺時，獲優先安排重新入住，而有關

的安老院經營者亦會考慮每宗個案的情況，並在適當時作出靈活處

理，以協助已出院或返港的有關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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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有鑑於對評估服務的需求日益增加，社署從已關閉／脫離政府

編制的服務單位調派及培訓 16 名護士為認可評估員。社署在加強有

關的電腦系統及擬備《程序手冊》方面，現已接近完成階段，並預備

於㆓零零㆔年十㆒月實施㆗央輪候冊。署方會繼續舉行簡報會解釋詳

情，以確保所有為長者提供服務的前線工作者均清楚知悉㆗央輪候冊

的程序。

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

11. 請委員備悉設立㆗央輪候冊的進展。

社會福利署

㆓零零㆔年十月


